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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西南政法大学比较刑事法学研究院
成立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3月30日，西南政法大学比较刑事法学研

究院成立仪式暨“比较刑事法学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在西南政法大

学举行。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表示，比较刑事法学研究院致力于加强

促进中外刑事法学的交流合作，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标准的

刑事法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和刑事法律理论的国

际传播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希望比较刑事法

学研究院的成立能够推动高水平的刑事法比较研究，孵化优秀人才，

产出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提供

有力的理论支撑。

  西南政法大学比较刑事法学研究院是国内外刑事法学研究的重

要阵地，也是刑事一体化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西南政法大学将通过

比较刑事法学研究院这一平台，积极促进刑事法学科的国内外交流，

并向世界舞台展示中国学者的风采。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驰 3月31日，由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大学法典

编纂研究中心、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生态环境法

典编纂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大学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表示，为了高质量编纂好生态环境法

典，应当秉承科学理念，运用正确方法。第一，生态环境法典应当是系统

整合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生态环境法律规范的高质量

法典；第二，生态环境法典应当是全面汲取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传统

文化的高质量法典；第三，生态环境法典应当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

性质的高质量法典；第四，生态环境法典应当是一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

望的高质量法典；第五，生态环境法典应当是一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

高质量法典；第六，生态环境法典应当是一部体现对人类健康、地球健

康进行公法保护的法典；第七，生态环境法典应当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

立法特色的高质量法典；第八，生态环境法典应当是一部坚持处理好生

态环境保护辩证关系的高质量法典；第九，生态环境法典应当是科学借

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的高质量法典。

新时代复合型立法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与实践
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淑秋 3月30日，2024年度全国法科学生模拟立法

大赛启动仪式暨新时代复合型立法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与实践研讨会

在厦门大学法学院举行。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分为

2024年度全国法科学生模拟立法大赛启动仪式、“新时代复合型立法人

才培养的模式创新与实践”专题研讨两个单元。

  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方青认为，培养高素质的立法人才是新

时代中国法学教育的重任和历史使命。要高度注重培养立法学后备

人才，鼓励青年学者投身立法研究。她强调，高素质的立法人才不仅

要有厚实的理论功底，还需要很强的实践能力，能够对法治实践问题

提供有力智力支持。模拟立法大赛作为培养复合型立法人才的创新

模式，是以模拟之名，探索立法真谛。这不仅是一场思维的角逐，更是

一次理念的交融，这不仅是一场智慧的较量，更是一次梦想的追逐。

宋方青介绍了厦门大学立法学的办学历史、培养模式和丰硕成果以

及厦门大学法学院为培养复合型立法人才、推进立法职业共同体的

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并表示学院将以复合型立法人才培养经验为基

础，为2024年度全国法科学生模拟立法大赛的举办贡献厦大的智慧与

方案。

《周礼》中的案件管辖制度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礼·秋官司寇》中的案件管辖制度，是根

据居民住所地和身份两个方面来确立的。西周

实行乡、遂或国、野区域划分制度，居住在“国”

或“乡”中的居民属于国人，大体属于贵族、自由

民，居住在“遂”或“野”中的庶人、野人，大体属

于身份较低的奴隶等。《周礼》规定，负责受理

“国”和“乡”中的“国人”案件的是乡士，受理

“遂”和“野”中的庶人、奴隶等人案件的官员是

遂士、县士，负责审理直属周天子管辖的大夫所

封采邑地区居民（大体也属于自由民）案件的官

员是方士，受理诸侯们之间案件的官员是讶士。

  根据《周礼》所载，乡士的职责是受理国都

及其城郊“六乡”的“国人”的诉讼，各掌所属乡

的“国人”数目，平时对他们监督、告诫，诉讼时

受理他们的案件，审察他们的讼辞，辨别罪状的

轻重，区别死罪或施刑之罪，写出判决意见，过

十天再在外朝对案件加以审断。大司寇主持审

断，在外朝对重案、轻案作出判决，掌诉讼和掌

刑法的官员们都在场，各自提出法律依据以参

议判决。案件判决后，士师接受判决书加以保

存。由乡士挑选合适的日期施刑或诛杀，杀后陈

尸三日。如果周王有想要赦免的罪犯，周王就在

大司寇主持外朝审断的日期前往参与议罪。凡

王国有大事时，就负责诛杀违犯禁令的人。

　　《周礼》记载，遂士掌理“遂”中“野人”的诉

讼，各掌所属遂的“野人”数目，平时监督和告诫

并纠察他们要遵守法令，受理他们的诉讼。审察

他们的讼辞，辨别案情的轻重，区别死罪或施刑

之罪，写出判决意见，过二十天再在外朝对案件

加以审断。大司寇主持审断，在外朝对重案、轻

案作出判决，掌诉讼和掌刑法的官员们都在场，

各自提出法律依据以参议判决。案件判决后，士

师接受判决书加以保存。由遂士挑选合适的日

期就国郊施刑或诛杀，杀后各在本遂陈尸三日。

如果周王有想要赦免的罪犯，就命三公在大司

寇主持外朝审断的日期前往参与议罪。凡郊地

有大事，就诛杀那些违犯命令的人。

　　《周礼》记载，县士掌理野地（公邑）的诉讼，

各掌所属公邑的“野人”数目，平时监督和告诫

他们遵守法令，并受理他们的诉讼，审察他们的

讼辞，辨别案情的轻重，区别死罪或施刑之罪而

写出判决意见，过三十天再在外朝对案件加以

审断。大司寇主持审断，在外朝对重案、轻案作

出判决，掌诉讼和掌刑法的官员们都在场，各自

提出法律依据以参议判决。案件判决后，士师接

受判决书加以保存。由县士挑选合适的日期施

刑或诛杀，各就本公邑行刑，杀后陈尸三日。如

果周王想要赦免某罪犯，就命令六卿在大司寇

主持外朝审断的日期前往参与议罪。凡野地有

大事，就诛杀违犯命令的人。

　　《周礼》记载，方士掌理采邑的诉讼，听察他

们的讼辞，区别死罪或施刑之罪而写出判决意

见，过三个月而后把案件上报王朝。大司寇在外

朝审理方士的评断意见，掌诉讼和掌刑法的官

员们都在场，各自提出法律依据以参议判决。案

件判决后，士师接受判决书加以保存，由方士记

录所判的罪刑以及参与审判案件的官吏。对采

邑所上报的有疑难的案件，负责初审，尔后上报

大司寇。

  《周礼》记载，讶士掌理四方诸侯的诉讼，

向诸侯国解释刑法条文及制定刑法的本意。凡

四方诸侯国有疑难案件或问题需向士师请示

的，都先见讶士，由讶士通报士师。四方诸侯如

果发生君臣淫乱、上下相虐之类的案件，就前

往审断。凡王国有大事聚集民众，就宣读誓命

和禁令。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周礼》所规定的

案件管辖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不同身份由不同官员审理。“国人”

的案件（自由民）由“国人”固定的司法官员来

审理，“野人”的案件（奴隶等其他地位低的人）

由“野人”固定的司法官员审理，涉及诸侯的案

件由固定的司法官员审理，直属周王管辖的大

夫采邑内的案件由固定的司法官员审理。“礼所

以别贵贱”于此可见一斑。这一点对后世产生了

一定影响。许多封建王朝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司

法机构非有皇帝许可不能擅自拘捕审问贵族

和官吏。如汉初即有先请制度，宗室贵族及六

百石以上官吏有罪，均先行请示皇帝，才能逮

捕审问。

  第二，周王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国人”的地

位较高，所以，如果周王有想要赦免的罪犯，周

王就在大司寇主持外朝审断的日期亲自前往

参与议罪；“野人”的地位低，如果周王有想要

赦免的罪犯，不必亲自参与，但可以命三公大

臣在大司寇主持外朝审断的日期前往参与议

罪。所以，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

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

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义的时候，那么礼仪音

乐的制作和征讨的权力，都在天子的手中。天下

无道，则堕落为诸侯掌控）。这一点对后世的影

响不言而喻。

  第三，保留了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

期）贵族议事会集体审理案件的风俗。《左传·昭

公六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

有争心也。”杨伯峻注：“刑辟即刑律。”“议事以

制”就是遇到重要案件，由国王召集大臣集体讨

论决定如何处理。《周礼》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

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风俗习惯，因此，规定了审理

案件由大司寇主持审断，在外朝对重案、轻案作

出判决。掌诉讼和掌刑法的官员们都在场，各自

提出法律依据以参议判决。这一点对后世也有

一定影响。如明清时期的“三法司”会审制度等。

法学洞见

□ 龙宗智

  存疑有利于被告，在证据法意义上，是指对

证据事实有怀疑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评

价。该原则作为证据不足及有疑问时作出司法认

定的基本指导思想，体现了无罪推定及司法人权

保障的精神，可谓刑事证据制度最重要的原则。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概述

  存疑有利于被告思想公认源自罗马法，其

原义是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有利被告的选择。

但是，无论是在罗马刑事法还是在作为其承继

者的大陆法系刑事法中，作为一种理念的有利

被告论，实际已超越了原始含义而在刑事实体

法和程序法中得到了贯彻。

  存疑有利于被告的法理，已在近现代刑事

证据制度中普遍适用。各国的共同点是承认无

罪推定原则，即“任何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应该享

有无罪推定的权利直至依据法律证明其有罪”。

在此原则之下，必然确认存疑有利于被告法

理。但各国设置和应用该法理的制度路径有所

不同。大致形成英、美等以无罪推定涵摄存疑

有利于被告法理的模式以及德、日等承认无罪

推定原则的同时，亦确认“存疑有利于被告”原

则的模式。

  存疑有利于被告与无罪推定联系紧密，二

者指向一致，但含义与功用有别：一是二者互为

渊源。存疑有利于被告是无罪推定的历史渊源，

而在近现代法中，无罪推定又成为存疑有利于

被告的法理渊源和依据；二是无罪推定包含存

疑有利于被告观念，且有更高的位阶和更丰富

的内涵；三是存疑有利于被告作为操作性证据

原则，部分内容超越无罪推定的内涵外延。如

“罪疑从轻”“功疑惟重”均超越无罪推定。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刑事司法中人权保

障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主要法理基础是“宁纵勿

枉”的法律思想，不罚无辜优先于有罪必罚，包

含刑事司法的绝对价值。此外，该原则也是维系

刑事诉讼构造平衡、实现当事人对等的需要，尤

其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构造之下。该原则从根

本上源于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的规定，是人权保障原则在刑事司法中的

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

准绳”的客观原则与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中国法中的存疑有利于被告原

则及适用分歧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与长期司法实践蕴含、

体现了该原则。其一，该原则与中国法律传统中

的人道主义思想联系紧密。《尚书》中有言：“与

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二，该原则是中国现代

司法实践中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其三，无罪推

定原则的引入发挥了积极影响。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有充分根据。一是刑诉法中关于举证责任和证

明标准的法律规范。二是刑诉法中关于不起诉

与无罪判决的法律规范。三是相关司法文件对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规定。

  然而，对该原则的内涵及其适用，仍在一系

列问题上未取得一致，呈现出观点的明显分歧。

例如，怎样理解把握案件事实“存疑”，该原则能

否适用及如何适用于对被告有利的事实情节，

能否适用于程序性证据事实，是否应当有适用

的例外情形等。

  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思

想观念、前提与方法

  在无罪推定司法观念的指导下，坚持打击

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适用该原则的基本

指导思想。该原则的适用前提是取证不能，即案

件取证已经穷尽手段，仍然“存疑”。理解与适用

该原则的关键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存疑”。一

般理解，存疑，即对定罪量刑的基本事实存在怀

疑，以致事实真伪不明。解释“存疑”有概率论方

法、心证方法以及按照证明标准衡量的方法。作

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前提的事实“存

疑”，是指案件事实证明未达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在事实存疑的情况下，将利益归于被告有

三种基本方式：一是“疑罪从无”；二是“罪疑从

轻”；三是“功疑惟重”。此外还应确认一种新的

处置方式，即以协商性司法方式处理部分疑罪。

允许对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即可能判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以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审理的

案件，只要司法人员对定罪事实能够建立心证，

即使证据的充分性、印证性方面存在某些不足，

在辩诉协商及被告人真诚认罪认罚的前提下，

仍可以定罪并从轻判罚。

  辩护性事实如何适用存疑有利

于被告原则

  对有利被告的事实，即辩护性事实，存疑时

一律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将其推定为存

在是不适当的。然而，如果事实虽然尚存某种疑

问，如证据印证不充分，因此未达到“事实清楚”

的证明程度，但其存在较之不存在具有更大可

能性，符合“优势证据”标准，可以适用存疑有利

于被告原则。辩护性事实适用优势证据标准，为

司法实践所认可。

  把握优势证据标准：一是从比较概率角度

而言，该事实的存在较之不存在有更大的可能

性；二是从证据的质与量分析，证据充分性尚嫌

不足，尤其是印证性可能有所欠缺，但仍然存在

确实性较高的基本证据；三是以心证而论，拟认

定的事实，已达到“合理的可接受性”。

  辩护性量刑证据存疑，应当作出有利于被

告人的认定，同理，辩护无罪的证据存疑，仍应

按照优势证据标准，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具体适

用及例外情形

  存在利益冲突的对合犯罪，实践中通常是

对一方指控证据不足则从宽处理，但同样对另

一方就难以适用。如证据不足不认定索贿，对受

贿人有利，但对行贿人不利，反之亦同。笔者则

主张可以分别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索贿

证据未达证明标准不认定受贿人索贿，但达到

优势证据标准，对行贿案件应当认定“被索贿”。

这是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差别性所产生的事实

认定的区别，是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平等适用

的结果，既有法理根据，在司法实践中也应具有

可行性，且已有相关判例。

  两个以上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均指向一个

犯罪结果，但犯罪结果发生的具体原因及因果

关系不明确，出现要件事实或量刑事实存疑的

情况，可以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但适用的

情形及方式受一定条件制约。犯意及其联络、共

同正犯等犯罪交互关系，均影响该原则的适用。

  程序法事实的认定，应当慎用存疑有利于

被告原则。程序法事实是关于刑罚权实现的法

律程序的必要性、妥当性及正当性的事实，不能

简单地以对被告的有利或不利进行评判。但部

分程序法定事实仍然存在对被告有利、不利的

不同情形并产生相应的价值评判，而且某些程

序法事实认定，直接关系实体法事实的认定，因

此，不宜完全排斥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

对于直接影响实体法事实认定并产生定罪量刑

后果的取证程序合法性事实，可以适用存疑有

利于被告原则。如刑诉法第六十条规定：“对于

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

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此处的“不能排除”

情形，涉及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

  有原则就应当有例外，存疑有利于被告原

则亦同。根据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该原则的例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直接

规定存疑时应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认定，可谓存

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纯正例外”；第二种，法律

规定被告人承担证明（说明）责任而被告人未能

有效履行责任，应作出对被告不利的司法认定

和处理。此种例外是有条件的，可谓“非纯正例

外”，主要是指法律规定适用推定的情形，如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

  为了准确理解、正确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

原则，司法解释应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对一些

有分歧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的

方式提供司法指引。该原则应当明确为刑事诉

讼法及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并使其发挥无

罪推定原则的类似功能。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24年第1期）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及司法适用

前沿聚焦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史研究与编撰”
规划项目启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日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史研究与编

撰”规划项目启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郭武军强调，今年是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建立75周年。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西北政法大学办学历史上极为重要

的办学时期，不仅是学校历史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还是学校坚守

初心、兴学育人的重要节点，更是学校光荣精神传统赓续传承的重要节

点，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希望“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史研究与编撰”

规划项目组全体成员秉持对学校、对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更好发

挥红色文化资源资政育人、凝心聚力的功能，以求真、务实、严谨的治学

精神，做好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编纂工作，引领新

时代学校高质量发展，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新路径。


